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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19 年吉林省棚改专项债券（六期） 

—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三期） 

龙井市棚改项目 

法律意见书 
JZJCC-FS2019第 0514号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委托，指派陈怀宇

律师、李国平律师，就 2019年吉林省棚改专项债券（六期）—2019 年吉林省政

府专项债券（十三期）龙井市棚改项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财

库[2015]8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关

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财预[2018]28号)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

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

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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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与简称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下述

含义：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关于 2019年吉林省

棚改专项债券（六期）—2019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

三期）龙井市棚改项目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陈怀宇、李国平 

《财务评价报告》 指 
《2019年吉林省棚改专项债券（六期）—2019年吉林省

政府专项债券（十三期）龙井市棚改项目财务评价报告》 

专项债券 指 
2019年吉林省棚改专项债券（六期）—2019 年吉林省政

府专项债券（十三期） 

《项目收益与融资平

衡方案》 
指 

《龙井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发[2014] 43号

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 43号） 

“财库[2015]83号

文”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5]83

号) 

“财预[2015]225号

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号) 

“财预[2016]155号

文”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 

“财预[2017]89号

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财预[2018]34号

文”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

预[2018]34号) 

“财预[2018]28号

文” 
指 

《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财

预[2018]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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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声明事项 

本所就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事宜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

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2.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项目业主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影

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在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确保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3.向本所提供有关资料的机构已向本所出具书面文件，确认其提供的所有文

件原件均是真实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其原件相一致；所有原件或复印件上的签名

及盖章均真实有效；并且，所有相关自然人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相关工作

人员口头介绍的情况均是真实的。 

4.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业主及项目中介已向本所律师提

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

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进行了核查，该等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口头陈述亦构成本所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 

5.本所律师仅就投资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收益与融资

评价、专项债券项目总体评价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收益与

融资评价、专项债券项目总体评价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

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

示的保证。 

6.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专项债券拟发行上报的法律文件之一，随

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律

师同意项目业主部分或全部在上报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

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业主为专

项债券拟发行上报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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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本期债券发行概况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2019 年吉林省棚改专项债券（六期）—2019 年

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三期） 

发行人 吉林省人民政府 

发行金额 2亿元 

期限 10年 

募投项目 龙井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二、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龙井市棚户区

改造项目。各项目具体情况及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情况如下： 

（一）各项目具体情况 

1．花好悦园 

（1）项目概况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花好悦园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基本情况如

下： 

项目东至机动大队、南至外环路、西至原武警部队、北至东山公园。拆迁区

域土地面积 27.18万平方米，共征收居民住宅 802户，拆迁面积 4.65 万平方米；

项目安置采用原地新建小区安置方式，共安置居民 723户。新建回迁楼占地面积

5.7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8.35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6.07 万平方米，

其余为配套公建和车库建筑面积。 

（2）项目实施机构 

2018 年 8 月 31 日，龙井市人民政府下发《授权书》,授权龙井市房产管理

局作为“龙井市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政府购买服务”购买服务主体。根据龙

井市推进党政机构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作出的《<龙井市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

见》，市房产管理局行政职能划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更名为市房产管理服务

中心隶属关系调整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持有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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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2224050136111692 

机构名称 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龙井市临江路 348号 

负责人 李学春 

赋码机关 龙井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17年 2月 13日 

受托具体实施花好悦园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机构为龙井市龙城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根据龙井市龙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营业执照》和我所在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龙井市龙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24050597724198 

名称 龙井市龙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6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组织开发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投

资、重大产业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住所地 龙井市海兰路 99号 

法定代表人 李峰 

登记机关 龙井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经营期限 长期 

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机关法人；龙井市龙城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的

主体资格。 

（3）项目已取得批复文件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花好悦园棚户区改造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

下： 

①纳入棚户区改造计划情况 

2018年 3月 19 日，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对 2018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的通知》（吉建保[2018]7 号），同意

该项目列入吉林省棚户区改造计划。 

②当前已取得的批准手续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5 

 

2017 年 10 月 24 日，龙井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龙井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龙井市花好悦园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龙发改字[2017]320

号），同意建设该项目。 

2017 年 10 月 24 日，龙井市环境保护局作出《关于龙井市花好悦园棚户区

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龙环建（表）字[2017]39号），同意建设该

建设项目。 

2．龙明新村 

（1）项目概况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龙明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基本情况如

下： 

项目东至海兰江、西至稻田地、南至帝景园、北至高压铁塔。拆迁区域土地

面积 5.51 万平方米，该项目共征收居民住宅 220 户；新建回迁楼占地面积 1.5

万平方米，安置居民 220户，总建筑面积 1.87 万平方米，其中建筑住宅 1.43万

平方米，配套公建面积 0.23万平方米。 

（2）项目实施机构 

2018 年 8 月 31 日，龙井市人民政府下发《授权书》,授权龙井市房产管理

局作为“龙井市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政府购买服务”购买服务主体。根据龙

井市推进党政机构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作出的《<龙井市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

见》，市房产管理局行政职能划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更名为市房产管理服务

中心隶属关系调整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持有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2224050136111692 

机构名称 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龙井市临江路 348号 

负责人 李学春 

赋码机关 龙井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17年 2月 13日 

受托具体实施龙明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机构为龙井市龙城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根据龙井市龙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营业执照》和我所在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龙井市龙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24050597724198 

名称 龙井市龙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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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56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组织开发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投

资、重大产业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住所地 龙井市海兰路 99号 

法定代表人 李峰 

登记机关 龙井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经营期限 长期 

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机关法人；龙井市龙城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的

主体资格。 

（3）项目已取得批复文件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龙明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

下： 

①纳入棚户区改造计划情况 

2018年 3月 19 日，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下达 2017年全省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备案的通知》（吉建保[2018]8

号），同意该项目列入吉林省棚户区改造计划。 

②当前已取得的批准手续 

2017 年 10 月 20 日，龙井市国土资源局作出《关于龙井市龙明新村棚户区

改造项目建设用地预审意见》，同意该项目建设用地通过预审。 

2017 年 10 月 24 日，龙井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龙井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龙井市龙明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龙发改字[2017]317

号），同意建设该项目。 

3．如意雅居 

（1）项目概况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如意雅居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基本情况如

下： 

项目东至稻田地、西至龙和铁路、南至稻田地、北至工农桥。拆迁区域土地

面积 13.21 万平方米，该项目共征收居民住宅 960 户，拆迁面积 6.5 万平方米；

新建回迁楼占地面积 3.8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72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

面积 6.42万平方米，其余为配套公建和车库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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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实施机构 

2018 年 8 月 31 日，龙井市人民政府下发《授权书》,授权龙井市房产管理

局作为“龙井市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政府购买服务”购买服务主体。根据龙

井市推进党政机构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作出的《<龙井市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

见》，市房产管理局行政职能划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更名为市房产管理服务

中心隶属关系调整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持有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2224050136111692 

机构名称 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龙井市临江路 348号 

负责人 李学春 

赋码机关 龙井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17年 2月 13日 

受托具体实施如意雅居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机构为龙井市龙城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根据龙井市龙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营业执照》和我所在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龙井市龙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24050597724198 

名称 龙井市龙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6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组织开发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投

资、重大产业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住所地 龙井市海兰路 99号 

法定代表人 李峰 

登记机关 龙井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经营期限 长期 

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机关法人；龙井市龙城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的

主体资格。 

（3）项目已取得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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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如意雅居棚户区改造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

下： 

①纳入棚户区改造计划情况 

2018年 3月 19 日，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下达 2017年全省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备案的通知》（吉建保[2018]8

号），同意该项目列入吉林省棚户区改造计划。 

②当前已取得的批准手续 

2017年 6月 15 日，龙井市环境保护局作出《关于龙井市如意雅居棚户区改

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龙环建（表）字[2017]21号），同意建设

该建设项目。 

2017 年 10 月 20 日，龙井市国土资源局作出《关于龙井市如意雅居棚户区

改造项目建设用地预审意见》，同意该项目用地通过预审。 

2017 年 10 月 24 日，龙井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龙井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龙井市如意雅居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龙发改字[2017]319

号），同意建设该项目。 

2018年 3月 16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地字第 H42018000100 号），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8年 3月 26 日，龙井市人民政府颁发《建设用地批准书》（龙井市（县）

[2018]龙划字第 04 号），准予使用土地。 

2018年 7月 30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字第 H42018001400 号），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4.铁北回购 

（1）项目概况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铁北回购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基本情况如

下： 

项目东至铁路线、南至盛泰花园、西至国电公司、北至稻田地，项目拆迁区

域土地面积 17.42万平方米，拆迁住宅建筑面积 4.2万平方米。政府组织购买商

品房 746套。货币补偿 454户。 

（2)项目实施机构 

2018 年 8 月 31 日，龙井市人民政府下发《授权书》,授权龙井市房产管理

局作为“龙井市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政府购买服务”购买服务主体。根据龙

井市推进党政机构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作出的《<龙井市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

见》，市房产管理局行政职能划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更名为市房产管理服务

中心隶属关系调整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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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2224050136111692 

机构名称 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龙井市临江路 348号 

负责人 李学春 

赋码机关 龙井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17年 2月 13日 

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机关法人，具备实施棚户

区改造项目的主体资格。 

（3）项目已取得批复文件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下： 

2018年 3月 19 日，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下达 2017年全省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备案的通知》（吉建保[2018]8

号），同意该项目列入吉林省棚户区改造计划。 

5．果农新村 

（1）项目概况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果农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基本情况

如下： 

项目东至龙池村稻田地、南至龙池村稻田地、西至延龙公路、北至熊乐园。

拆迁区域土地面积 5.32 万平方米，该项目总占地面积 1.915 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 2.42 万平方米，总户数 236 户。主要建设 3 栋 6 层住宅，1 栋 1 层商业建

筑以及农机库、果农仓库、物业用房、综合泵房等相关配套公共设施。 

（2）项目实施机构 

2018 年 8 月 31 日，龙井市人民政府下发《授权书》,授权龙井市房产管理

局作为“龙井市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政府购买服务”购买服务主体。根据龙

井市推进党政机构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作出的《<龙井市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

见》，市房产管理局行政职能划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更名为市房产管理服务

中心隶属关系调整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持有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2224050136111692 

机构名称 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龙井市临江路 3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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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李学春 

赋码机关 龙井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17年 2月 13日 

受托具体实施果农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机构为龙井金缘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根据龙井金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营业执照》和我所在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龙井金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2405749307450L 

名称 龙井金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地 龙井市龙门街 

法定代表人 李占福 

登记机关 龙井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经营期限 2003年 3月 24日至 2023年 3月 23日 

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机关法人；龙井金缘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的

主体资格。 

（3）项目已取得批复文件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果农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

下： 

①纳入棚户区改造计划情况 

2018年 3月 19 日，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下达 2017年全省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备案的通知》（吉建保[2018]8

号），同意该项目列入吉林省棚户区改造计划。 

②当前已取得的批准手续 

2016年 4月 28 日，龙井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龙井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龙

井市果农新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龙发改字[2016]100 号），同

意建设该项目。 

6. 盛泰二期 

（1）项目概况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盛泰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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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地块位于龙井市海兰路北侧、铁北路西侧。拆迁区域土地面积 4.09 万平方

米，该项目总占地面积 1.4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42 万平方米，总户数 236

户。主要建设 3栋住宅楼，包括一栋 6层建筑，两栋 8层建筑，居住户数为 252

户，同时，配套建设道路、绿化等基础设施。 

（2）项目实施机构 

2018 年 8 月 31 日，龙井市人民政府下发《授权书》,授权龙井市房产管理

局作为“龙井市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政府购买服务”购买服务主体。根据龙

井市推进党政机构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作出的《<龙井市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

见》，市房产管理局行政职能划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更名为市房产管理服务

中心隶属关系调整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持有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2224050136111692 

机构名称 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龙井市临江路 348号 

负责人 李学春 

赋码机关 龙井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17年 2月 13日 

受托具体实施盛泰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机构为龙井市盛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根据龙井市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营业执照》和我所在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龙井市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

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24055504814270 

名称 龙井市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2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租赁、房屋维护修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住所地 龙井市龙门街江东胡同 38号 

法定代表人 王钦崎 

登记机关 龙井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经营期限 2010年 4月 9日至 2020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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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机关法人；龙井市

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实施棚户区改

造项目的主体资格。 

（3）项目已取得批复文件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盛泰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

下： 

①纳入棚户区改造计划情况 

2015 年 12 月 14 日，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关于对 2015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备案的通知》（吉建保[2015]32号），

同意该项目列入吉林省棚户区改造计划。 

②当前已取得的批准手续 

2016年 12月 7 日，龙井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龙井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龙

井市 2015 年度棚户区改造工程一期（盛泰花园三期）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

同意建设该项目。 

7.水岸三期 

（1）项目概况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水岸三期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基本情况

如下： 

地块位于龙井市国税局东侧、海兰路南路。龙和铁路西侧、龙朝铁路北侧。

拆迁区域土地面积 22.04 万平方米，项目总占地面积 2.0083 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 3.9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3.3329 万平方米，车库建筑面积 0.5402万

平方米。主要建设 9 栋建筑，包括 8栋住宅建筑和 1栋公共建筑，其中住宅建筑

包括 2栋 4层建筑，4栋 6层建筑，2栋 11 层建筑，居住户数为 410 户。 

（2）项目实施机构 

2018 年 8 月 31 日，龙井市人民政府下发《授权书》,授权龙井市房产管理

局作为“龙井市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政府购买服务”购买服务主体。根据龙

井市推进党政机构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作出的《<龙井市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

见》，市房产管理局行政职能划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更名为市房产管理服务

中心隶属关系调整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持有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2224050136111692 

机构名称 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龙井市临江路 348号 

负责人 李学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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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码机关 龙井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17年 2月 13日 

受托具体实施水岸三期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机构为龙井市创新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根据龙井市创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营业执照》和我

所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龙井市创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2405737029115N 

名称 龙井市创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工程建筑，房地产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地 龙井市龙井街 

法定代表人 孙志新 

登记机关 龙井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经营期限 2002年 5月 15日至 2027年 5月 14日 

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机关法人；龙井市创新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实施棚户区改造

项目的主体资格。 

（3）项目已取得批复文件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水岸三期棚户区改造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

下： 

①纳入棚户区改造计划情况 

2017年 1月 22 日，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对 2016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备案的通知》（吉建保[2017]1 号），

同意该项目列入吉林省棚户区改造计划。 

②当前已取得的批准手续 

2016年 9月 13 日，龙井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龙井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龙

井市水岸人家三期项目核准的批复》（龙发改字[2016]215号），同意建设该项

目。 

2016年 9月 19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地字第 2013 公 022-3号），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6 年 10 月 12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建字第 2013 公 022-3号），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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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开山屯国有工矿 

（1）项目概况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开山屯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基

本情况如下： 

项目位于南山街以东、府西街以西、铁西街以南、中央大街以北。拆迁区域

土地面积 82.57 万平方米，本项目涉及拆迁户数为 3200 户，新建回迁楼占地面

积为 13.542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16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15.2万

平方米，公建面积 0.8 万平方米。 

（2）项目实施机构 

该项目的实施主体为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2224050136111692 

机构名称 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龙井市临江路 348号 

负责人 李学春 

赋码机关 龙井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17年 2月 13日 

受托具体实施开山屯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机构为龙井市龙井项目建

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根据龙井市龙井项目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营业

执照》和我所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龙井市龙井项目建设开

发投资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24056773366499 

名称 龙井市龙井项目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 25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组织运营现有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进行基础设施

建设与经营管理，对龙井市重点建设项目进行投

资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地 龙井市海兰路 99号 

法定代表人 林青海 

登记机关 龙井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经营期限 2008年 10月 21日至 2025年 10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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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机关法人；龙井市龙井项

目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实施棚户区改

造项目的主体资格。 

（3）项目已取得批复文件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开山屯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文件如下： 

①纳入棚户区改造计划情况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吉林省发展改革

委住建厅关于下达 2013 年全省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中央预算内投资调整计划

（第二批）的通知》（吉发改投资联[2013]1159 号）、《吉林省发展改革委住房

城乡建设厅关于 2014 年全省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

（吉发改投资联[2014]457 号）、《吉林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

2015 年全省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中央预算内投资调整计划的通知》（吉发改投

资联[2015]766号）、《吉林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 2016年全省

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吉发改投资联[2016]398号），

同意该项目列入吉林省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计划。 

②当前已取得的批准手续 

2013年 12月 3 日，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龙井市开山屯镇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吉发改审批

[2013]749号），同意建设该项目。 

2013年 8月 23 日，龙井市国土资源局下发《龙井市国土资源局关于龙井市

开山屯镇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龙国土资发[2013]67号），

同意该项目用地。 

2013年 9月 29 日，龙井市环境保护局下发《关于龙井市开山屯镇国有工矿

棚户区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龙环建（书）字[2013]4 号），同意

实施该改造项目。 

2014 年 4 月 8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地字第 2013 公 102-2号），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4 年 6 月 4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字第 2013 公 102-2号），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5 年 6 月 8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地字第 2013 公 102-3号），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5 年 6 月 8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地字第 2013 公 102-4号），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5 年 6 月 8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地字第 2013 公 102-5号），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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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9月 13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字第 2013 公 102-5号），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7年 3月 16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地字第 2013 公 102-6号），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7年 5月 24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地字第 2013 公 102-7号），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7年 5月 24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地字第 2013 公 102-8号），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7年 5月 24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地字第 2013 公 102-9号），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7年 6月 5日，龙井市人民政府下发《建设用地批准书》（龙井市（县）

[2017]龙划字第 06 号），准予使用土地。 

2017年 6月 5日，龙井市人民政府下发《建设用地批准书》（龙井市（县）

[2017]龙划字第 08 号），准予使用土地。 

2017年 6月 5日，龙井市人民政府下发《建设用地批准书》（龙井市（县）

[2017]龙划字第 09 号），准予使用土地。 

2017年 6月 26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字第 2013 公 102-7号），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7年 6月 26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字第 2013 公 102-8号），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7年 6月 26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字第 2013 公 102-9号），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9.2017 年开山屯国有工矿 

（1）项目概况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2017 年开山屯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项

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2017 年开山屯地块位于开山屯镇南山街以东、府西街以西、铁西街以南、

中央大街以北。本项目涉及户数为 210 户，拆迁建筑面积 0.93 万平方米。新建

回迁楼占地面积为 1.4541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1.08万平方米。 

（2）项目实施机构 

该项目的实施主体为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2224050136111692 

机构名称 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龙井市临江路 3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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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李学春 

赋码机关 龙井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17年 2月 13日 

受托具体实施 2017 年开山屯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机构为龙井市龙井

项目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根据龙井市龙井项目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营业执照》和我所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龙井市龙井项目

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24056773366499 

名称 龙井市龙井项目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 25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组织运营现有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进行基础设施

建设与经营管理，对龙井市重点建设项目进行投

资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地 龙井市海兰路 99号 

法定代表人 林青海 

登记机关 龙井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经营期限 2008年 10月 21日至 2025年 10月 20 日 

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机关法人；龙井市龙井项

目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实施棚户区改

造项目的主体资格。 

（3）项目已取得批复文件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2017 年开山屯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项目已取

得的批复文件如下： 

①纳入棚户区改造计划情况 

龙井市发展和改革局、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龙井市发展和改革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转发 2017 年龙井市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中央预算内投资

计划的通知》（龙发改联字[2017]24号），同意该项目列入吉林省国有工矿棚户

区改造计划。 

②当前已取得的批准手续 

2017年 4月 4日，龙井市发展和改革局下发《龙井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2017

年龙井市开山屯镇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龙发改字

[2017]119号）,同意建设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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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31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地字第 H42018003000 号），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8 年 11 月 12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建字第 H42018002400 号），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8年 11月 6 日，龙井市人民政府下发《建设用地批准书》（龙井市（县）

[2018]龙划字第 38 号），准予使用土地。 

10.天宝山国有工矿 

（1）项目概况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天宝山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基

本情况如下： 

天宝山地块东至稻田地、南至延边朝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至工农街、北

至环卫五号站。拆迁区域土地面积 47.61 万平方米，新建安置住宅 2980 套，建

筑面积 16.18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 16.01 万平方米，公共建筑面积 0.11

万平方米。 

（2）项目实施机构 

该项目的实施主体为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2224050136111692 

机构名称 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龙井市临江路 348号 

负责人 李学春 

赋码机关 龙井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17年 2月 13日 

受托具体实施天宝山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机构为龙井市龙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根据龙井市龙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营业执照》和我所在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龙井市龙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

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24050597724198 

名称 龙井市龙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6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组织开发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投

资、重大产业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依法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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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住所地 龙井市海兰路 99号 

法定代表人 李峰 

登记机关 龙井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经营期限 长期 

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机关法人；龙井市龙城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的

主体资格。 

（3）项目已取得批复文件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天宝山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文件如下： 

①纳入棚户区改造计划情况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吉林省发展改

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 2015 年全省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中央预算内投资

调整计划的通知》（吉发改投资联[2015]766 号）、《吉林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城

乡建设厅关于下达 2016 年全省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

（吉发改投资联[2016]398 号），同意该项目列入吉林省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计

划。 

②当前已取得的批准手续 

2015年 2月 15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作出《建设项目选址意见

书》（选字第 2015 公 006号），本建设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5年 6月 19 日，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龙井市天宝山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吉发改审批

[2015]218号），同意建设该项目。 

2016 年 1 月 4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地字第 2015 公 006-1号），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6 年 2 月 5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字第 2015 公 006-1号），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6 年 5 月 6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地字第 2015 公 006-2号），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6 年 5 月 6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地字第 2015 公 006-3号），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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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 25 日，龙井市人民政府下发《建设用地批准书》（龙井市（县）

[2016]龙划字第 04 号），准予使用土地。 

2016年 5月 26 日，龙井市人民政府下发《建设用地批准书》（龙井市（县）

[2016]龙划字第 03 号），准予使用土地。 

2016年 5月 30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字第 2015 公 006-2号），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6年 5月 30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字第 2015 公 006-3号），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7年 5月 24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地字第 2016 公 020号），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7年 5月 24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地字第 2015 公 006-4号），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7年 6月 5日，龙井市人民政府下发《建设用地批准书》（龙井市（县）

[2017]龙划字第 07 号），准予使用土地。 

2017年 6月 5日，龙井市人民政府下发《建设用地批准书》（龙井市（县）

[2017]龙划字第 11 号），准予使用土地。 

2017年 6月 29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字第 2016 公 020号），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7年 6月 29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字第 2015 公 006-4号），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8年 1月 30 日，龙井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字第 2015 公 006-5号），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二）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情况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项目估算总投资 122385.8 万元，包括

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费用 8722 万元，工程费用 78036 万元，政府购买商品房费用

13300万元，其他费用 5805.72万元，预备费 8567.01万元，利息 7955.07 万元。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出具的《财务评价

报告》，在相关棚户区改造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前提

下，本次评价的龙井市棚改项目专项债券预期土地出让收入扣除对应的政府性资

金后的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龙井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主体具备实施棚户区改造

项目的主体资格，项目已纳入国家棚户区改造计划，符合“财预[2018]28 号文”

的规定。项目已取得部分批复文件，其他批复文件正在依法办理，且将按照法律

法规持续完善后续程序，并推进开发建设工作，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

划。根据《财务评价报告》，本期债券对应投资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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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平衡，符合“财预[2017]89号文”和“财预[2018]28号文”的相关规定。 

三、本期债券发行的风险及保障性措施 

（一）本期债券的风险因素 

1.流动性风险 

本期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市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布、

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无法保证本期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

其所持有的债券，可能会出现本期债券在相应的交易场所交易不活跃的情况，从

而影响本期债券流动性。 

2.偿付风险 

专项债券的偿付主要来自于对应地块土地出让收益，但土地出让收益的实现

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土地市场供求、房地产市场供求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 

3.资金管理风险 

本项目实施后腾空土地是逐年出让，并获得土地出让收入的，如后期资金管

理不当，会给项目的顺利实施造成影响。 

（二）偿债保障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本期债券还本付息资金来源于项目自身 

收益，债务风险锁定在项目内。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吉林分所出具的《财务评价报告》，在相关棚户区改造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

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前提下，本次评价的龙井市棚改项目专项债券预期土地出

让收入扣除对应的政府性资金后的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

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四、本期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工作中的《财务评价报告》由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吉林分所出具。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现持

有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关分局于 2016年 6月 1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20102081828677Y）、吉林省财政厅于 2013年 12月 18日

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吉林分所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在《财务评价报告》上签字的注

册会计师在出具《财务评价报告》时，均持有通过年检的《注册会计师证书》。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出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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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报告的法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工作中的法律意见书由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出具。北

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吉林省司法厅于 2017年 8月 16日核发的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220000MD0167801W），北京

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为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本法律意见书

由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陈怀宇、李国平律师作为签署律师，其均持

有吉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执业证书，且均已经过年度年检。北京市君泽君（长

春）律师事务所不存在被相关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受行政处罚或被采取监管措施

的情况，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法律服务的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次债券发行对应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合法、有效存续，具备相应服务资格，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五、结论性意见 

综合上述内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如

下： 

（一）本期专项债券由吉林省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人发行，发行人具备发行本

期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募集资金将用于龙井市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符合“财

预[2018]28 号文”、“财预[2016]155号文”及“财预[2017]89号文”的规定； 

（二）本期专项债券对应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已经纳入国家棚户区改造计划。

项目已取得部分批复文件，其他批复文件正在依法办理，且将按照法律法规持续

完善后续程序，并推进开发建设工作，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 

（三）本期专项债券对应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主体具备实施棚户区改造项

目的主体资格； 

（四）根据《财务评价报告》，本期债券对应投资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

融资自求平衡，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和“财预[2018]28 号文”的相关规

定； 

（五）为本次债券发行对应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均合法、有效存续，具备相应服务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对应棚户区改造项目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相关政策要求，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券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无副本，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

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